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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25 年 2 月 20 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同意票 5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湘潭电化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机电公司”）与关联方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江西聚宝”）签订《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稻谷产业链深加

工项目管道安装工程施工合同》和《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 万吨/年稻谷

产业链深加工项目电气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为其提供工程服务，预计总金额约

为 1,233.88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审

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刘干江先生、余磊先生、彭勇先生、丁建奇先生均回避表

决。本次交易发生后，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江西聚宝（包括受同一

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交易适用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681MADM7CBL3W 



法定代表人：霍坚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4 年 5月 16日 

住所：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白鹤湖现代农业生态科技园规划四路

C-02-04 地块第一栋综合楼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在许可有效期内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和许可期限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物化工产

品技术研发，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专用设备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粮食收购，机

械设备研发，企业管理咨询，装卸搬运，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江西聚宝于 2024 年 5 月成立，暂无财务数据。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西聚宝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湘潭振湘国有资产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下

属控股公司，该关联关系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

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4、经查询，江西聚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江西聚宝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此次业务委托，关联交易公平、公正。机电

公司通过公开程序中标关联方的招标项目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商业行为，

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西聚宝 

乙方：机电公司 

1、《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万吨/年稻谷产业链深加工项目管道安装

工程施工合同》 

（1）服务内容：乙方为甲方提供管道及配套设备设施安装（包括管道及配



套设备设施安装），主要内容为：蒸汽、物料、压缩空气、冷凝水进回水、纯水、

自来水、稀酸稀碱、浓酸浓碱等各类主管道及其配套管件、管道仪表、阀门、管

架管廊机架等；生产车间内各生产设备间上述相关管道及其配套管件、管道仪表、

阀门、管架管廊机架等；与上述管道相关的各类操作检修平台。实际制作加工、

结算以合同的工程量清单及甲方提供的工作联系函及签发的图纸为准。 

（2）合同金额：合同暂估总金额为 7,168,738.07元（含税），税率为 9%。 

（3）结算方式：按合同（中标）单价和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最终结算

金额经第三方审计核定。 

（4）付款方式：根据工程进度采用分阶段付款方式，留 10%为合同质保金，

质保期为自调试合格之日起 1 年，在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到期后甲方须在 1

个月内支付乙方质保金（无息）。 

2、《江西聚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0万吨/年稻谷产业链深加工项目电气安装

工程施工合同》 

（1）服务内容：乙方为甲方提供深加工车间、米加工车间、锅炉房电气设

施及配电线路安装、调试；室外发电室外柴油发电机组及配电线路安装、调试；

施工临时用电设施及配电线路安装、调试；部分甲供设备设施的电气及自动化安

装、调试；其他配套电气安装、调试等。 

（2）合同金额：合同暂估总金额为 5,170,047.58元（含税），税率为 9%。 

（3）结算方式：按合同（中标）单价和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结算，最终结算

金额经第三方审计核定。 

（4）付款方式：根据工程进度采用分阶段付款方式，留 10%为合同质保金，

质保期为自调试合格之日起 1年，在质保期内无质量问题，到期后甲方须在 1

个月内支付乙方质保金（无息）。 

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关联交易系机电公司承接关联方的工程项目，为关联方提供工程 

服务，属于其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其业务发展，同时也能满足关联方生产经营

需要。本次交易系机电公司通过公开程序中标关联方的招标项目而形成的关联交

易，价格公允，结算方式合理。上述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比重较低，不会影响公

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江西聚宝等同一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

制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除公司已审议披露、不再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金

额外，前期累计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767.39万元；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与本次交易标的相关的交易。 

2025 年年初至今，除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子公司与江西聚宝等

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85.9万元。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

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名，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名，会议以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认为，此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属于机电公司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其业

务发展。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结算方式合理。本次关联交易占公司收入比重较低，

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至公司

董事会审议。 

八、保荐人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新增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人对湘潭电化全资子公司新增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核意见》； 

3、《财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新



增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日 


